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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1 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陳仲篪 

伍、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進度。 

決定： 

一、 有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辦理進度彙整如

下，請尚未辦理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發包作業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期限持續積極辦理： 

（一） 臺南市：已在 109 年 7 月 21 日完成評選，預

計在 109 年 8 月 11 日議價。 

（二） 新竹縣：已在 109 年 7 月 24 日完成評選，預

計在 109 年 8月中前完成決標作業。 

（三） 苗栗縣：招標文件簽辦中，近期將上網，並正

在尋找潛在廠商中。 

（四） 彰化縣：建設處負責辦理招標作業，地政處作

後續執行，請彰化縣政府於會後至本署雲端管

考表單填報預算簽訂、招標文件完成等時程。 

（五） 臺東縣：目前已經公告上網，預計 109 年 8月

19 日開標，並預計 9 月初前決標。 

二、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

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填報

辦理情形。 



 

 

陸、討論事項： 

決議： 

一、 議題一：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預定辦理期程

及相關配套措施 

（一） 子議題一：後續辦理期程規劃 

  有關後續辦理期程規劃部分，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之

預定完成時間（包含：「於 109年完成」、「於

110 年完成」及「尚未進行發包作業」）安排

預定辦理時程進行後續規劃作業。 

（二） 子議題二：建立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 

1. 就建立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初期以提

供諮詢服務為主，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09 年 9月底前提供窗口（含單位及人員名單）

至業務單位承辦同仁之電子信箱中，俾本署規

劃辦理教育訓練。 

2. 另本案預定於 111 年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建立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請預為指

定承辦單位，以利辦理後續作業。 

二、議題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使用相關議題 

（一） 子議題一：地籍圖來源 

  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自行校準

接合之地籍圖，先行檢核該縣市版及部版與原

始地籍之差異性，並採用差異較小者作為後續

邊界劃設參考；惟直轄市、縣（市）政府如尚



 

 

未有自行校準接合之地籍圖，建議使用部版地

籍圖。 

（二） 子議題二：行政轄區邊界與轄管地籍線邊界不

符情形處理方式 

1. 現階段仍以行政轄區界線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如行政轄區邊界與轄管地籍線邊界不一者，優

先評估調整地籍管轄界線，並依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 81條及第 236條規定及本部 94年 10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707 號函示（如附件）

辦理。 

2. 如仍有調整行政轄區界線之必要者，請依省（市）

縣（市）勘界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省 (市) 

行政區域新定界線，應由關係直轄市、縣 (市) 

政府派員實地會勘後，議定界線，連同圖說，

報由內政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三） 子議題三：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超出陸域行政轄區範圍之圖幅無圖名（空白）

情形之處理方式 

     請本部地政司評估圖名命名事宜，若評估

其可行，請地政司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在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審議前完成圖名命

名作業，以利本署後續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圖規

劃及審議。 

 

 

 



 

 

（四） 子議題四：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清冊製作格式 

  土地清冊登載方式採方案一之登載格式

（如圖 1）；於國土功能分區資料庫之建置格

式，則採方案二之登載格式（如圖 2）。 

 

 

 

圖 1    土地清冊登載方式 

 

 

 

圖 2     國土功能分區資料庫之建置格式 

 

柒、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chihsjob
印章



 

 

附件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內政部地政司 

一、有關行政轄區界線數值圖及其技術操作上與地籍圖

調整為一致之作業，行政轄區界線數值檔案目前皆

放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提供下載，目前版本之數

值檔案係依據民國 88 年至 92年經過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查核，經過數化方式而完成，然有關地

籍地段界線與行政轄區界線，兩者圖資精度具差異，

若要調整至一模一樣，可能要回歸到實地測量，因

此本司提供之數值資料可以提供參考，但行政轄區

界線和地籍地段界線要完全一致，實務上可能會遇

到很多問題需要克服。 

二、有關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超出陸域行

政轄區範圍之圖幅無圖名（空白）情形之處理方式，

請本部營建署考量是否具其必要性，若會議決議後

認為需要進行圖名之命名作業，則須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召集當地專家學者或民眾參與進行

命名作業。 
◎新北市政府 

一、有關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新北市政府原則

贊成將公所、地所人員作為諮詢窗口，有利於民眾

就近諮詢，但是本府認為諮詢窗口後續負責之工作

項目應再予以釐清，其中有關項次 2、3 作業將涉

及未來府內作業之分工，相信目前大部分直轄市、

縣（市）政府針對上述工作項目分工可能都還沒有

議定，所以新北市政府建議在公展作業之前或公展



 

 

階段，諮詢窗口的功能是不是先聚焦在問題諮詢就

好，避免上述工作項目之分工爭議；再者，有關國

土功能分區涉及議題較為龐雜，公所、地所人員恐

怕較少涉獵，本府也建議諮詢內容可以簡化，而且

提供民眾最關心的資訊，其他較為複雜的問題，本

府認為應回歸到府內業務單位來受理及回應。 

二、有關地籍地段界線調整作業，本府作業經驗為找本

府之地政單位、民政單位及協調之直轄市、縣（市）

之地政單位、民政單位及相關公所、地所進行協

調。 
◎屏東縣政府 

    有關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本府認同新

北市政府意見，工作項目之項次 2、3 涉及作業層

面較為複雜，希望署內後續研訂較為明確之辦法或

規定後，提供本府就府內分工進行釐清，而且後續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之核發及相關規費收入

等項目可能都會成為本府作為後續分工之考量，所

以希望後續署內可將相關機制建立，以作為府內單

位參酌及分工依據。 
◎新竹市政府 

一、有關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本府亦認為工作

項目之項次 2、3 應予以保留。 

二、有關地籍圖操作情形，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地籍圖是

TWD67 坐標，然國土功能分區相關圖資是 TWD97
坐標，縱使本府使用部版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亦會有



偏移問題之產生，因此 TWD67 坐標轉換成 TWD97
坐標是目前面臨最大問題。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沒有自行接合地籍圖版本，而本府

提供原始版本地籍圖給規劃公司，規劃公司表示目

前暫時沒有遇到接合問題，那是否可以直接用原始

地籍圖進行處理？

◎高雄市政府 

一、有關行政轄區界線部分，行政區界線實際那條線到

底在哪邊，中央並沒有很明確之版本。

二、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清冊製作格式，方案一中劃

設或檢討變更後之國土功能分區欄位中所述「部分

農一、部分農二」若要轉換成方案二形式，需要以

手動登載方式自行轉換，這樣作業較為麻煩。

◎桃園市政府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清冊製作格式，本府建

議資料庫和公展呈現之土地清冊採兩種不同方案，

資料庫以方案二之登載格式，公展呈現之土地清冊

則是以方案一之登載格式處理。

◎基隆市政府 

有關劃設或檢討變更前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

用土地編定類別若具特殊情形應如何登載？（例如

主登記是山保區尚未編定，備註欄是部分屬河川區

水利用地。）



一、有關建立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議程上列舉

工作項目之目的係為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

考，考量問題諮詢為後續公展階段較為急迫部分，

署內未來會提供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問答集及

懶人包供直轄市、縣（市）公所及地所人員參考，

且下半年會辦理一系列教育訓練，提供比較淺顯易

懂資訊讓公所、地所人員了解。

二、另後續國土功能分區系統建置單位，請縣市政府應

儘快協調決定，因本署預定於今年及明年行國土功

能分區系統示範作業，並預定於 111 年補助各縣市

政府建置資訊系統。

◎本署綜合計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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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

	一、有關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本府亦認為工作項目之項次2、3應予以保留。
	二、有關地籍圖操作情形，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地籍圖是TWD67坐標，然國土功能分區相關圖資是TWD97坐標，縱使本府使用部版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亦會有偏移問題之產生，因此TWD67坐標轉換成TWD97坐標是目前面臨最大問題。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沒有自行接合地籍圖版本，而本府提供原始版本地籍圖給規劃公司，規劃公司表示目前暫時沒有遇到接合問題，那是否可以直接用原始地籍圖進行處理？
	◎高雄市政府

	一、有關行政轄區界線部分，行政區界線實際那條線到底在哪邊，中央並沒有很明確之版本。
	二、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清冊製作格式，方案一中劃設或檢討變更後之國土功能分區欄位中所述「部分農一、部分農二」若要轉換成方案二形式，需要以手動登載方式自行轉換，這樣作業較為麻煩。
	◎桃園市政府

	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清冊製作格式，本府建議資料庫和公展呈現之土地清冊採兩種不同方案，資料庫以方案二之登載格式，公展呈現之土地清冊則是以方案一之登載格式處理。
	◎基隆市政府

	有關劃設或檢討變更前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土地編定類別若具特殊情形應如何登載？（例如主登記是山保區尚未編定，備註欄是部分屬河川區水利用地。）
	◎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有關建立國土計畫資訊諮詢窗口部分，議程上列舉工作項目之目的係為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考量問題諮詢為後續公展階段較為急迫部分，署內未來會提供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問答集及懶人包供直轄市、縣（市）公所及地所人員參考，且下半年會辦理一系列教育訓練，提供比較淺顯易懂資訊讓公所、地所人員了解。
	二、另後續國土功能分區系統建置單位，請縣市政府應儘快協調決定，因本署預定於今年及明年行國土功能分區系統示範作業，並預定於111年補助各縣市政府建置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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